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瑞发改投〔2024〕141 号

瑞安市城市更新中心（原瑞安市市政公用工程建设中心）：

根据该项目的实际情况及你单位要求，经研究，同意将我局

《关于瑞安市城镇污水零直排改造提升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》

（瑞发改投〔2023〕25 号）和《关于瑞安市城镇污水零直排改

造提升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》（瑞发改投〔2023〕26 号）

予以撤销，并据此到相关部门办理该项目撤销手续。

瑞安市发展和改革局

2024 年 8 月 2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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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财政局、市资规局、市住建局、市水利局、市公安局交警

大队、市供电局、温州公用事业发展集团瑞安水务有限公司、

通发办。

瑞安市发展和改革局办公室 2024 年 8 月 21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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